
主計室

陳本校112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代辦收支執行情形表及112學主旨：
度第2學期代辦費收費情形表各乙份，請核示。
依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第說明：
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理，代辦費收入及支出情形，應
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。
本年度收支情形業經本室統計完成，奉核後，移請教務處擬辦：
協助辦理公告並留存相關資料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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